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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補
助設置自來水供水設施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9年5月11日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竹營字第1090012489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11年8月19日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竹營字第1110027637號函修正 

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園區管理

局)為執行行政院九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院臺經字第○九七○○四

一六三六號函示辦理轄下科學園區(以下簡稱園區)自來水供水

設施興建及改善，其經費分攤採用補助方式時之作業程序，特

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補助對象：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水公司)。 

三、適用範圍：配合園區用水需求，補助台水公司辦理之自來水供

水設施興建與改善。依園區管理局與台水公司雙方所需用水比

率，配合分攤款之認定原則如下： 

(一 )區外新增供水設施，其經費依用水比率分攤，以補助方式

辦理。 

(二 )區外既有供水設施擴充及改善，其經費依用水比率分攤，

以補助方式辦理。 

四、經費來源與預算程序： 

(一 )補助經費由科學園區管理局作業基金相關補（捐）助費項

下支應。 

(二 )供水計畫經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核定後，園區管理局應

編列預算支應，惟如該年度未編列預算或編列之預算不足

支應時，依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及園區作業基金監督管

理分層負責明細表之相關規定辦理。 

(三 )園區管理局於編列補助預算前，應先請台水公司提供供水

計畫之具體執行計畫項目、經費等資料，由園區管理局循

預算程序，於預算書內具體列明補助事由、對象名稱及金

額。 

五、補助程序及應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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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台水公司檢送供水計畫，內容包括辦理目的、補助期程、

實施地點、補助設施內容及經費項目與金額，予有需求用

水之園區管理局。 

(二 )經核定之供水計畫需變更時，其涉變更補助目的、期程、

或增加之補助經費達伍仟萬元以上者，台水公司應檢送修

正之供水計畫，予原園區管理局，經園區管理局陳報國家

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核定後始得變更。如增加之補助經費未

逾伍仟萬元者，則由園區管理局核定修正之供水計畫後，

始得辦理。 

(三 )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者，應列明全部經

費內容及向各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金額。 

六、審查標準及作業程序： 

(一 )園區管理局收受供水計畫(含計畫變更)後，應就供水計畫

內容予以審查，必要時得邀集相關單位或專家學者召開審

查會議辦理。供水計畫審查通過，應依園區作業基金監督

管理分層負責明細表之相關規定辦理後，再行簽報國家科

學及技術委員會核定或核轉。 

(二 )經核定之供水計畫，園區管理局應與台水公司簽訂補助契

約，並依約定撥付補助款，台水公司應依核定之供水計畫

期程內執行完成，且不得將補助經費移作他用。 

(三 )經核定不予補助之計畫，園區管理局應敘明理由後，回復

台水公司。 

七、經費請撥程序： 

(一 )補助案件之經費給付，應由台水公司檢具請款所需文件，

據以向園區管理局請領補助經費。 

(二 )請領補助經費時，應檢附下列文件： 

    1.分攤經費項目及金額明細表一份。 

    2.領據或發票一紙。 

八、計畫內之各案工程，於竣工後，台水公司應檢具全案相關資料

送園區管理局審核，園區管理局應依竣工結算金額多退少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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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台水公司應於每年十二月十五日前，檢送該年度之納入預算證

明與實際支用經費明細表予園區管理局辦理核銷作業。 

十、台水公司於編列年度預算時，應將補助經費註明編列依據納入，

並應依其分攤比率，相對編足分攤款。 

十一、計畫之結報，應於計畫核定期間屆滿後三個月內，檢附成果

報告、計畫核定文件、經費收支結算表及應繳回之計畫款項等

相關資料辦理結報事宜。 

  因故無法於前項期限內結報，應於期限截止日前向園區管理局

申請展延。 

十二、各項支出原始憑證，原則留存受補助單位。園區管理局依審

計法應通知該管審計機關，並請受補助單位依審計法、會計

法及政府會計憑證保管調案及銷毀應行注意事項等妥慎保留

原始憑證。 

十三、園區管理局對補助業務得視需要派員查核，台水公司應予配

合，如發現未依補助用途支用、虛報、浮報、重複接受其他

機關補助或就第五點所列事項有隱匿不實、造假等情事，台

水公司應繳回該部分之補助經費，如情節重大時，園區管理

局亦得予以停止補助。 

十四、本作業要點生效前已核定之供水計畫，不受本作業要點之規

範。 


